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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甘孜九龙 110kV 输变电工程 行业

类别 输变电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甘孜供电公司 项目

性质 建设类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甘孜州水务局，2012 年 5 月 18 日，甘水函【2012】148

号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6 年 4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4 月底完工，总工期为

12 个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成都新川大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设计研究有限

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甘孜供电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甘孜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四川电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德阳市新源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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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关于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甘孜供电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在康定市召开了甘孜

九龙 110kV 输变电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设

单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甘孜供电公司、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

位德阳市新源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四川电力工程建设

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代表，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自查初验，编制了《甘

孜九龙 110kV 输变电新建工程工作总结报告》；建设单位自行开展了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并委托德阳市新源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

《甘孜九龙 110kV 输变电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上述报告

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 

验收组及参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关于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情况汇报，水土保持监测情况汇报、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汇报后，经咨询、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甘孜九龙 110kV 输变电新建工程位于四川省甘孜州九龙县境内，工

程由 110kV 九龙变电站新建工程和热枯河三级电站～五一桥电站π入

九龙变 110kV 线路工程组成。 

九龙 110kV 变电站工程站址位于甘孜州九龙县，变电站所处地块属

建设用地（供电设施专用）。建设规模主变压器容量终期为 2×40M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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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5/10kV 三级电压，本期 1×40MVA，本期预留第二台主变扩建位

置。 

热枯河三级电站～五一桥电站π入九龙变 110kV 线路工程从热枯

河三级电站～五一桥电站 110kV 线路 6#、7#塔的π接点起，跨过九龙

河后，再跨过省道 215 公路，最后接入九龙 110kV 变电站。线路在甘孜

州九龙县境内走线，路径长约 1.657km，其中双回路 0.816km，单回路

0.841km，新建塔基 6 基。 

本项目于 2016 年 4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4 月底完工，总工期为 12

个月。项目实际投资 2922.0449 万元，其中水保投资 39.24 万元。 

项目实际总占地面积为 0.80hm2。其中，变电站工程扰动面积为

0.46hm2，线路工程扰动面积为 0.34hm2。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12 年 5 月 18 日，甘孜州水务局以《关于对甘孜九龙 110kV 输变

电新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甘水函【2012】148 号）批复

了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0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为 0.82hm2，直接影响区为 0.25hm2。项目建

设区永久占地 0.5hm2，临时占地面积 0.32hm2。批复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为 54.07 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工程的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由主体工程设计单位在

设计过程中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进行设计。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18 年 9 月至 2018 年 12 月，施工期间业主单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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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甘孜供电公司自行开展了监测工作。 

监测的主要结论为：在工程建设及试运行过程中，未引起大面积严

重水土流失，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完好，发挥了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通

过对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评价，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

方案确定的目标值（水土保持防治一级标准）。其中，扰动土地整治率

达 10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06%，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2，拦渣

率为 96.61%，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06%，林草覆盖率为 38.39%。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18 年 9 月，建设单位委托德阳市新源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开展工程的水土保持验收工作。接受委托后，德阳市新源水利电力勘察

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了项目验收工作组，并多次到现场进行勘察。 

1、我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于 2018 年 9 月深入工程现场开展实地

调查，并分为综合组、工程组、植物组和经济财务组分别对项目各项水

土保持方案措施实施情况、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及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

进行调查，并与工程建设有关单位进行了座谈，调阅了施工、监理、竣

工验收等相关资料。将水土保持工程各项措施的数量、质量和外形尺寸

等与水土保持方案和竣工验收报告进行统计分析、对照、核实，从而对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及水土保持设施的质量与效

果进行客观评估，最终形成了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

状及水土保持设施的质量与效果的客观评估结论。 

2、经过本次调查，甘孜九龙 110kV 输变电新建工程建设期间实际

扰动面积 0.80hm2，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0.34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0.33hm2。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39.24 万元，较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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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 14.83 万元。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基本预备费未发生；

二是因为优化施工方案，对塔基处边坡采取放坡处理，导致主体已列水

土保持投资减少；三是实际施工当中跨越次数减少，临时占地面积减少，

同时塔基数减少导致新增水土保持投资减少。 

3、根据《甘孜州水务局关于甘孜九龙 110kV 输变电新建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表的批复》（甘水函【2012】148 号），甘孜九龙 110kV 输

变电新建工程共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0.41 万元。目前建设单位已按水

保方案批复的补偿费金额全额缴纳。 

4、经验收，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10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06%，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0.98，拦渣率为 96.61%，林草植被恢复率

为 99.06%，林草覆盖率为 38.39%。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 

因此，经过相关档案资料的查阅，结合各方调查情况，认为：甘孜

九龙 110kV 输变电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布局合理，质量和数量符合设

计标准，实现了保护工程安全，控制水土流失，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

设计目标。工程档案管理规范，竣工资料齐全，质量检验和评定程序规

范，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运行情况

良好，已具备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水土保持设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能够满足国家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 

综上所述，认为甘孜九龙 110kV 输变电新建工程完成了水土保持方

案要求的水土保持工程相关内容和开发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流失防

治任务，完成的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

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项目具备竣

工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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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该工程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

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基本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

治指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条

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为进一步做好甘孜九龙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工作，验收组

要求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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